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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民法要义》主要对民法主观题的命题范围基本是城镇房屋租赁合同、建设工程
合同（建设工程合同的效力认定及后果、工程款的支付、在建工程抵押、一房二卖、房屋交付的风险
、未竣工验收使用的后果）、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知识的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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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三、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类型 1.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。 2.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
的精神病人。 法律意义： 1.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法律上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，即不负担法
律义务的法律行为（如接受奖励、赠与、报酬）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国民法与德国、我国台湾地区不同
，他们规定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一律无效。 2.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的与其
年龄、智力和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。例如，以零花钱购买零食的行为。 3.无民事行为
能力人实施其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，一律无效，不存在效力待定的问题。 例 甲9岁，当着母
亲和爷爷的面将自己的价值3000元的学习机赠给了7岁的堂弟乙，乙欣然接受。事后甲母索要学习机，
理由是赠与合同无效，自己当时没有否定甲的行为是因为公爹在场，不好意思说。甲母的主张有道理
。 注意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传达行为的效力问题。圈 甲12岁，家里开了一个
商店。一天其父母出差了，临行前交代甲说：“如果有人买东西就按标价卖，不得多要也不得少要。
”乙为了走亲戚，来到商店，对甲说卖两瓶五粮液，能否便宜点。甲说按标价卖600元一瓶，一分不能
少。乙买了4瓶，付清价款。此合同效力如何？有效。因为甲的行为是对父母对外订立合同的意思的
传达，本题中买卖合同的主体是甲的父母与乙，而不是甲与乙，故而不能认定此买卖合同是效力待定
。 注意：民事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合法行为，因此从事民事法律行为需要有相应的行为能
力；民事事实行为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，因此民事事实行为不考虑主体的行为能力，或者说行为能力
状态如何不影响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。常见的事实行为有创作、发明创造、不当得利、无因管理、事
实处分、侵权、传达等。 考点三： 监护 （涉及的法条： 《民法通则》第16、17、18条；《民通意见
》第11、12、14、16条）。 一、监护人的确定 1.未成年人（包括患有精神病的未成年人）的监护。《
民法通则》第16条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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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结合例题，好理解，不觉得枯燥
2、书的材质很好！很满意！
3、书非卖不能读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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